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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7864926][bookmark: _Toc17564][bookmark: _Toc112756678]工作范围
本招标技术文件适用于2025年南宁供电局变电材料采购的10kV瓷绝缘支柱绝缘子，12.5kN，IV级防污。
设备生产厂家应提供符合本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的产品。
表1.1 供货范围及设备需求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项目要求
	投标方保证

	
	
	
	型式、规格
	数量
	型式、规格
	数量

	1
	10kV瓷绝缘支柱绝缘子，12.5kN，IV级防污
	支
	10kV瓷绝缘支柱绝缘子，12.5kN，IV级防污
	30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20446][bookmark: _Toc317864929]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供货方应使用最新颁布执行的国家标准，在用户方同意时可以使用其他性能更高的标准。
[bookmark: _Toc317864930][bookmark: _Toc279769035][bookmark: _Toc23061]使用条件
[bookmark: _Toc279769036]本设备标书要采购的10kV瓷绝缘支柱绝缘子，12.5kN，IV级防污，投标方应保证对所提供的设备不仅满足本标书要求的技术条款要求，而且还应对在实际安装地点的外部条件（正常使用条件及特殊使用条件）下的相关性能参数进行校验、核对，使所供设备满足实际外部条件要求及全工况运行要求。
[bookmark: _Toc279695206][bookmark: _Toc317864943][bookmark: _Toc20205]3.1 使用条件
3.1.1 周围空气温度
最高温度：		+80℃
最低气温：		“-5 户外”级为-5℃
“-15 户外”级为-15℃
“-25 户外”级为-25℃
3.1.2 海拔高度:     ≤2000m
3.1.3 环境相对湿度(在25℃时)
日平均值：        95%
月平均值：        90%
3.1.4 地震烈度：     VII 度
3.1.5 安装地点：     户外
3.1.6 污秽等级：     4级
[bookmark: _Toc4533][bookmark: _Toc410768461][bookmark: _Toc410768487]3.2 储存条件
储存条件：周围空气温度为-40℃ ~ +70℃
3.3现场调试
3.3.1在调试过程中，若发现设备存在元器件损坏或不正常工作情况，投标方应负责更换。
3.4现场验收
3.4.1现场验收应在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且设备准备投入试运行时进行,并出具书面测试报告。
3.4.2备品备件、文档资料均作为验收的一部分。	
4技术文件要求
卖方应承诺在签订合同15天内提供以下所列（但不限于下列资料、图纸、文件，卖方应承诺提供买方提出的所有所需资料、图纸、文件供工程设计、安装、运维使用）的图纸、项目授权书、样本资料、文件纸质版。
[bookmark: _Toc276490917][bookmark: _Toc276492435][bookmark: _Toc279695207][bookmark: _Toc317864953][bookmark: _Toc2582]5 包装、运输、安装及质量保证
[bookmark: _Toc318298397][bookmark: _Toc22036][bookmark: _Toc292221713][bookmark: _Toc410768470][bookmark: _Toc25652][bookmark: _Toc0][bookmark: _Toc3377][bookmark: _Toc23130][bookmark: _Toc410768496][bookmark: _Toc291768558][bookmark: _Toc317864958]5.1包装
5.1.1要严格按照制造厂给出的说明书对设备进行包装、运输和储存。制造厂应在交货前的适当时间提供设备的运输和储存说明书。
5.1.2设备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 否则应得到切实的保护。其包装也应符合铁路、公路和海运部门的有关规定。
5.1.3包装箱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并应标明买方的订货号和发货号。
5.1.4设备的包装应能保证设备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脏污、损坏、变形、丢失及受潮。对于其中的绝缘部件及由有机绝缘材料制成的绝缘件应特别加以保护，以免损坏和受潮。对于外露的接触表面，应有预防腐蚀的措施。所有运输措施均应经过验证。凡有运输损坏，应由制造厂负责赔偿。
[bookmark: _Toc292221714][bookmark: _Toc410768471][bookmark: _Toc29355][bookmark: _Toc31673][bookmark: _Toc25907][bookmark: _Toc9540][bookmark: _Toc318298398][bookmark: _Toc5574][bookmark: _Toc410768497]5.2运输
5.2.1设备单独运输的零部件应有标志,便于用户安装装配。
5.2.2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合于运输及装卸的要求。
5.2.3随同运输的产品应附有装箱清单，产品所需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完整无缺。
[bookmark: _Toc410768472][bookmark: _Toc7733][bookmark: _Toc14597][bookmark: _Toc31032][bookmark: _Toc318298400][bookmark: _Toc2698][bookmark: _Toc292221716][bookmark: _Toc410768498][bookmark: _Toc1086]5.3质量保证
5.3.1全部设备必须是全新的, 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卖方应保证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并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和维护。
5.3.2卖方应对其设备在到货后提供不少于两年的“三包”质量保证。之后如发生产品损坏，卖方应及时为本组装置提供维修部件，并按最近的投标价提供。
5.3.3订购的新型产品除应满足本标准外, 卖方还应提供该产品的鉴定证书。
5.3.4卖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试验等(包括卖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若买方根据运行经验指定卖方提供某种外购零部件, 卖方应积极配合。
5.3.5附属及配套设备必须满足有关行业标准的要求, 并提供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5.3.6设备制造单位应保证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元器件（包括供方的外包件在内）及试验等均应符合本原则的要求。
5.3.7产品保质期投运后一年或到货后十八个月，以先到期为准。如采用全寿命周期招标，则产品保质期应覆盖该产品全寿命周期。
[bookmark: _Toc29712][bookmark: _Toc287602850][bookmark: _Toc282420857][bookmark: _Toc317864966][bookmark: _Toc282421446]6 投标方需说明的其他问题
如有需说明的其他问题，投标方应通过书面形式提交，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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